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實施計畫

壹、計畫依據

一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「永續發展行動計畫」。

二、「桃園縣永續發展委員會」永續教育工作分組計畫。

貳、計畫目標

一、落實環境保護相關活動。
二、發展並實施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課程。
三、落實資源整合與分享。
四、建置永續校園環境設施。
參、計畫項目

一、成立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委員會推動相關工作：由校長擔任總召集人，總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，召集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，成立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委員會，擬定工作計畫與行事曆，落實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相關工作。

二、成立環境保護小組推動環境保護相關活動：由訓導主任擔任召集人，衛生組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召集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及教師，成立環境保護小組，擬定環境保護與教育計畫，落實環境保護相關活動。
三、成立課程與教學小組推動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課程：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教學組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召集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及教師，成立課程與教學小組，發展並實施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課程。
四、成立資訊小組推動資源整合與分享相關工作：由輔導主任擔任召集人，資訊組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召集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及教師，成立資訊小組，落實資源整合與分享。
五、成立環境設施小組推動建置永續校園環境設施：由總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事務組長擔任執行秘書，召集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，成立環境設施小組，建置永續校園環境設施。
肆、計畫執行

一、本計畫奉核可後，由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委員會統籌各項執行工作。

二、環境保護小組、課程與教學小組、資訊小組及環境設施小組規畫本年度之小組計畫，並落實執行。

陸、計畫查核

111年11月由學校進行自我評鑑。

柒、計畫經費

由本校預算經費支付，或向桃園縣教育局申請補助。

捌、預期效益

一、在校園生活方面，全校教職員生均重視綠色消費、落實垃圾減量、資源回收、節約用水用電以及控制水與空氣污染。

二、在課程與教學方面，要適時把環保議題融入課程當中，並從事自然體驗學習，以建立學生的環保意識。

三、在資訊整合方面，建置永續校園與環境教育網站，提供相關資訊和教學資源。

四、在校園空間規劃方面，要兼顧生態、資源、與能源的需求。

玖、定案程序

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